
題
目 

禁止資訊設備在未經授權之情況下攜離所屬區域，若需將設備攜出，應遵守財產

管理相關規定並填寫「設備進出紀錄表」。 

辦
理
方
式 

本校禁止資訊設備在未經授權之情況下攜離所屬區域，若需將設備攜出，應遵守

財產管理相關規定並填寫「設備進出紀錄表」。 

佐
證
資
料 

臺北市瑠公國中 

設備借用進出紀錄表 
 

禁止資訊設備在未經授權之情況下攜離所屬區域，若需將設備攜出，應遵守財產管理相關規定

並填寫「設備進出紀錄表」。 

 

 

設備借用進出紀錄表(部分) 

  
 

 


